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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8-1217 

一、 109 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發布「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

辦法」。 

二、 扣繳單位注意囉！108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期限至 109年 2月 5日。 

三、 個人單獨出售大樓停車位，如屬房地合一新制課徵範圍，仍應辦理申報個人房

屋、土地交易所得稅。 

四、 預售屋設接待中心 對外營業須辦稅籍。 

五、 機關團體免營所稅 三條件。 

六、 營業秘密法本會期有望過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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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9 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發布「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

定辦法」 

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，今(108)年 7月 24日修正公布「所得稅法」第 14條及

第 126 條，薪資所得計算方式可採定額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〔今年度為新臺幣 20

萬元〕，或採規定費用(職業專用服裝費、進修訓練費及職業上工具支出)核實減除擇

優適用。財政部已發布「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」，規範可

減除費用項目之適用範圍、認列方式及應檢附證明文件等相關事項，供徵納雙方遵循。 

該分局進一步表示，自今年度起，個人取得之薪資收入如有符合本辦法規定之職業

專用服裝費、進修訓練費及職業上工具支出，上開費用得減除之金額合計超過定額薪

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者，可選擇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，以其餘額為所得額，計入綜合

所得總額課稅，由納稅義務人於辦理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填具薪資費用申

報表併同檢附費用憑證、足資證明符合費用項目所定條件、與業務相關等證明文件，

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。 

該分局提醒，上開規定追溯自今年 1月 1日施行，於 109年 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

即可適用，民眾如有任何問題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 洽詢，該分局將竭

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:彰化分局綜所稅課黃瀞慧 

聯絡電話：04-7274325轉 203 

更新日期：108-12-17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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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扣繳單位注意囉！108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期限至 109年 2月 5日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表示，108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、股利憑

單及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（以下簡稱各式憑單）申報，自 109 年 1 月 2 日開始受理

至 109年 2月 5日，至於各式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 109年 2月 15日，請扣繳單位如期

辦理申報。該所籲請扣繳單位多加利用網路申報，既省時、便捷又安全。如在申報期

限內發現網路申報資料有誤，須重新上傳「完整」之申報資料，才算正確完成更正程

序。 

該所表示，為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並節能減紙，財政部持續推動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

發作業，憑單填發單位如已於前揭期限向稽徵機關申報 108 年度各式憑單（含分離課

稅所得），且納稅義務人只要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不論是我國國民或外僑，

皆得免填發各式憑單與納稅義務人。但以下情況不適用免填發憑單作業： 

一、各式憑單所載的納稅義務人為營利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執行業務事務所、信託

行為受託人及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。 

二、憑單填發單位逾期(109年 2月 5日以後)申報或更正憑單。 

三、憑單填發單位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、轉讓、裁撤或變更而申報憑單的情形。 

該所提醒扣繳單位，為兼顧仍有取得憑單需求者的權益，如納稅義務人要求填發，

扣繳單位仍應填發，不得拒絕。 

以上說明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詢問，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員林稽徵所綜合所得稅股王鐘模 

電話：04-8332100轉 217 

更新日期：108-12-17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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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個人單獨出售大樓停車位，如屬房地合一新制課徵範圍，仍應辦理申報個人

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稅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，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及第 14條之 5規定，個

人於 105年以後僅單獨出售大樓停車位，若該停車位係於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，

或 103年 1月 2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，應於出售停車位完成所有權移轉

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日內申報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稅。 

該分局進一步說明，若有交換屬房地合一新制停車位之情形，依民法第 398條規

定，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，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，因此與他

人交換停車位，其性質等同出售，亦應依上開規定辦理申報。 

該分局特別提醒，車位交易所得的計算，應以實際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成本，與

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費用來計算損益，縱使發生虧損，仍應辦理申報，以免

受罰。 

民眾如尚有任何疑問，可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，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臺中分局綜所稅課 張家銘 

聯絡電話：(04)22588181轉 243 

更新日期：108-12-17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

中山通訊 108-1217 

5 

 

 

四、預售屋設接待中心 對外營業須辦稅籍 

2019-12-17 02:14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
  圖為預售屋「鄉林淳風」接待中心外觀。記者梁任瑋／攝影 

  台北國稅局表示，建設公司為了區隔辦公空間與建案工程所在地，常會

另設接待中心對外營業，甚至不在同一個縣市轄區中，若是這類接待中心具

有收受訂金、簽約及收款等事項實際營業事項，就必須辦理稅籍登記，否則

將會面臨相關罰則。 

  官員舉例，假設某建設公司設籍於台北市，但在新北市板橋區有個建案，

也在建案附近設接待中心，負責與客戶簽訂預售屋買賣合約及收取簽約款。

在這種情況中，即便公司已經在台北市設有稅籍登記，仍應在北區國稅局另

外申辦稅籍登記、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。 

  官員表示，依據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》第 28 條規定，營業人總

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，都必須要在開始營業前，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

請稅籍登記，固定營業場所包括銷售貨物及勞務的固定場所，不論是總機構、

分公司、建築工程場所及展售場所等，只要涉及對外營業，就應申請稅籍登

記。 

 【2019/12/17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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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機關團體免營所稅 三條件 

2019-12-17 02:14 經濟日報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 高雄國稅局指出，包括扶輪社、獅子會以及各類機關團體等，是否需要

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的關鍵，主要是依其收入來源來判斷，如果是來自會費、

捐贈、基金存款利息，且沒有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，包括不能有各類銷

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等，將可免徵營所稅。 

  高雄國稅局表示，其他評估要件，還包括相關機關團體是否有立案，且

財產總額必須在 1 億元以下，若能同時符合規範，才可以免辦所得稅結算申

報。 

  官員表示，合於《所得稅法》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的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

慈善機關或團體，這些團體的國內外分支機構或附屬作業組織，首先應該要

合於《民法》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組織，或依其他關係法令，向主管機關登

記或正式立案。 

 【2019/12/17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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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營業秘密法本會期有望過關 

2019-12-17 02:14 經濟日報 記者鄭鴻達／台北報導 

 
  立法院朝野協商《營業秘密法》，對於增訂「秘密保持令」制度達成共

識，力拚本會期最後一天排入院會討論事項、三讀通過。 本報系資料庫 

  立法院昨（16）日朝野協商通過《營業秘密法》修正草案，新增「秘密保

持令」制度，讓檢察官未來偵查時也可針對偵查內容核發秘密保持令，違者

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因 17 日院會已排定議程，協商決議要將此案力拚在

31 日院會排入討論事項，力拚三讀。 

 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昨日召開朝野協商，針對民進黨立委鄭運鵬等人併同

經濟部行政部門立場所提出的營業秘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就委員會初審

後保留的條文，進行最後協商、確認。 

  法務部早先針對草案中讓檢察官也可在偵查過程核發「秘密保持令」部

分有所疑義，經濟部次長王美花說明，草案經去年審查後，經濟部會同法務

部、司法院協調後，達成共識，並盼儘速過修法，對台灣高科技產業有莫大

幫助。 

  王美花說明，營業秘密法上次修法，針對域外使用侵害加重處罰，最高

可處十年有期徒刑，產業界對此方向表示肯定，但產業界也認為本法偵辦效

率仍有強化必要，並應比照法院審查階段，引進秘密保持令制度，加強偵查

效能。王美花強調，之所以需要秘密保持令制度，主要是在案件偵查階段，

營業秘密所有人會擔心在偵查過程中恐會洩漏出去，會因此影響其提出告訴

的意願，若修法後，可避免洩漏營業秘密，提高提告意願。 

 【2019/12/17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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